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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近日接到公司控

股股东上海三湘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湘控股”）的通知，现将相关

事项公告如下： 

2009年9月，三湘控股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侨城支行（以下

简称 “深圳农行”）等13家金融机构（以下简称“债委会”）签署了《关于深

圳和光现代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之资产出售与金融债务重组协议》（以下简称“金

融债务重组协议”或“重组协议”）。 

根据金融债务重组协议约定，通过安排深圳和方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

方投资”）成为持有上海三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湘股份”）10%股份

同时承接全部金融债务的方式，使金融债权人通过和方投资最终获得6000万股新

增股份，该股份全部用于清偿深圳和光现代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光

商务”）的金融债务。 

重组协议约定，如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和方投资实际获得的和光商务增发

股份少于6000万股，三湘控股同意将差额部分的股份质押给债委会指定的金融债

权人，并待该部分股份符合转让条件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无偿转让给和方投

资。如因不可归责于三湘控股的原因导致股份转让无法完成的，则三湘控股按照

债委会指示将该股份出售，出售所得支付至债委会指定账户。 

2011年9月30日根据证监会重组批文（证监许可【2011】1589号），和方投

资获得56,407,066股增发股份。根据重组协议安排，三湘控股于2013年8月15日

将差额部分3,592,934股限售股质押给了债委会指定的深圳农行。公司于2013年8

月17日发布《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编号2013-041）披露了上述

质押情况。 

2018年1月15日，深圳农行向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提出实现担保物

权申请，法院予以受理。2018年10月9日，三湘控股收到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2018】粤0304民特63号），准许深圳农行实现担保物权申请。2018

年11月14日，三湘控股收到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2018】粤0304

执42828号）。 

目前，该事项已进入司法执行程序。 

截至本公告日，三湘控股持有本公司283,082,018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20.64%；累计质押的股份数为187,192,934股，占公司总股本13.65%。本次深圳

农行申请实现担保物权涉及的股份数量为3,592,934股，占公司总股本0.26%。 

三湘控股作为公司控股股东，资信状况良好，未出现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

生变更的实质性情况，公司将积极关注控股股东股票质押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月24日 

 




